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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龙蟒牛望田尾

矿库渗水重金

属超标，选矿过

程中大量使用

含硫酸的药剂，

且未经处理直

接排入尾矿库。

尾矿库下游水

沟中锰、硫酸超

标。 

盐边县 水 

2024 年 10月 26 日～28 日，由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羊

辅军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

况如下：  

1. 关于“龙蟒牛望田尾矿库渗水重金属超标”问题，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龙佰公司选矿项目产

生的尾矿通过管道输送至牛旺田尾矿库内贮存，选矿尾水

入库自然分解、澄清后通过坝内回水系统回用于生产，不

外排。尾矿库渗滤液通过坝脚收集回水系统回用于生产，

不外排。2023 年以来，龙佰公司按照相关要求对牛望田尾

矿库地下水（侧方扩散井和下游监测井）以及渗滤液每月

开展 1 次自行监测。相关监测报告显示，地下水各项污染

因子均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I

类标准限值，渗滤液各项污染因子均低于《铁矿采选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11-2012）表二标准限值，不存

在尾矿库渗水重金属超标的问题。 2. 关于“选矿过程中

大量使用含硫酸的药剂，且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尾矿库”问

题，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按照龙佰公司

相关项目环评批复的生产工艺，选铁工序采用阶段磨矿、

部分

属实 

各相关

部门按

照职责

加强日

常监管，

确保企

业严格

落实各

项污染

防治措

施，并将

调查核

实情况

与群众

沟通，取

得群众

对处理

结果的

（一）关于“龙蟒牛望田尾矿库渗水重金属超标”问题。 责

任领导：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羊辅军；责任单位：攀枝

花市生态环境局；责任人：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土壤与固体废

物科负责人廖勇。 1．行政处罚情况。 无。 2．责成被投诉单

位整改情况。（长期坚持） 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有关监测要求

和频次，做好地下水和渗滤液水质监测，如发现异常情况，立

即向属地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报告，同时对相关问题开展排

查评估和管控。 

（二）关于“选矿过程中大量使用含硫酸的药剂，且未经

处理直接排入尾矿库”问题。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羊辅军；责任单位：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责任人：攀

枝花市生态环境局土壤与固体废物科负责人廖勇。 1．行政处

罚情况。 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长期坚持） 在

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环评批复、排污许可等文件要求落实相关

环保措施。 

（三）关于“尾矿库下游水沟中锰、硫酸超标”问题。 责

任领导：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羊辅军；责任单位：攀枝

花市生态环境局；责任人：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土壤与固体废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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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选别的阶磨阶选工艺，分选铁精矿经脱水工序后合格

外卖。选铁工序不使用含硫酸的药剂。选钛工序采用“强

磁+浮选”工艺，从选铁尾矿中分选出钛精矿、硫钴精矿及

尾矿。浮选工艺采用硫酸、捕收剂、0#柴油作为浮选剂，

硫酸仅用于浮钛时调整矿浆 PH 值为弱酸性，对排放尾矿的

PH 值影响微弱，可以忽略。尾矿进入尾矿库内后，尾水经

曝晒、曝气、细菌分解自净、澄清而满足循环使用要求，

库内澄清水和渗滤液全部经管道泵送返回选厂循环使用，

不外排。综上，在选矿过程存在使用硫酸的情况，尾矿库

也属于污染防治设施，对尾矿水有沉淀净化的作用，不存

在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尾矿库的问题。 3. 关于“尾矿库下

游水沟中锰、硫酸超标”问题，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

况不属实。 龙佰公司选矿尾水经尾矿库澄清后回用于生

产，尾矿库渗滤液收集回用于生产，均不外排。2021 年，

按照生态环境部门要求，牛旺田尾矿库建设安装了渗滤液

应急排放在线监控系统，对特殊情况下应急排放的渗滤液

中汞、镉、六价铬、砷、铁、锰、石油类、COD、氨氮进行

实时监控。龙佰公司至今未出现过渗滤液应急排放的情况。

2024年 10 月 26 日，攀枝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盐边生

态环境监测站分别对位于牛望田尾矿库下游 400 米弯腰树

桥下、弯腰树沟与巴拉河交汇处下游 200 米和下游 2.5 公

里处河道的水质进行了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 PH、锰均

未超标。不存在尾矿库下游水沟中锰、硫酸超标的问题。 

认可。 物科负责人廖勇。 1．行政处罚情况。 无。 2．责成被投诉单

位整改情况。（长期坚持） 做好尾矿库渗滤水的收集利用和库

内选矿废水的循环利用，按时更新应急预案并做好应急演练，

加强应急值班值守，确保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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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湾渣场以

渣场的名义办

尾矿库，没有办

理尾矿库的相

关手续，有严重

东区 
其它

污染 

经核实，群众投诉的“没有办理尾矿库的相关手续，

有严重安全环保隐患”问题与本轮央督件第

X3SC202410240041 号重复。 2024年 10月 26 日，东区园

管会主任高应华和副主任宋楠川分别率工作专班赴石家湾

综合渣场现场调查处理。经调查，情况如下： 

部分

属实 

五道河

石家湾

综合渣

场安全

环保管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童永、攀枝花东

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宋楠川  

责任单位：攀枝花东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责任人：彭佳辉 

行政处罚情况：无 

阶段

性办

结 

无 



 

 

安全环保隐患，

并逃避安全和

环保的监督。 

1.关于“石家湾渣场以渣场的名义办尾矿库，没有办

理尾矿库的相关手续”的问题，经调查核实，石家湾渣场

以渣场的名义办尾矿库，没有办理尾矿库的相关手续的问

题部分属实。 （1）群众反映石家湾渣场以渣场的名义办

尾矿库问题不属实。现场核查，该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备案

表显示所属行业为：城建，所属国标行业为：其他开采专

业及辅助性活动类别，项目类型：基本建设（发改）。《攀

枝花高鸿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五道河石家湾综合渣场工程初

步设计》渣场弃渣特性为“尾矿干砂、石渣料（矿山废石、

抛尾碎石、风化物料）、以及城市基建弃土（基建土、石）

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此外，银江镇、小攀枝花、高粱坪

等地城市建设基础开挖产生的土石方”。《攀枝花高鸿工

贸有限责任公司五道河石家湾综合渣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载明渣场属于第 I类一般工业固废综合渣场，堆存方

式为干式堆存。渣场按照环评要求建设了各项环保设施，

并自主开展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执行了环境影

响评价确定的三种固体废物堆存要求。《2023 年石家湾综

合渣场日常物料统计表》和《2024年石家湾综合渣场日常

物料统计表》显示：截至目前渣场已堆存固体废物 232 万

m³，其中，粗粒尾砂 162 万 m³，抛尾碎石 59万 m³，基建

弃土 9万 m³。渣场相关安全设施符合综合渣场《安全设施

设计》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通过了专家验收；应急部门

明确“该渣场项目行业类别属市政设施管理，不属于尾矿

库”。 综上，调查认为五道河石家湾综合渣场从建设目的、

堆存固体废物种类及日常运行等方面情况看，均发挥了综

合渣场的作用，不属于尾矿库，不存在“以综合渣场名义

建设尾矿库”的情况。 （2）群众反映没有办理尾矿库的

相关手续问题属实。经查，五道河石家湾综合渣场属于综

理规范，

安全和

环境风

险可控，

提高群

众满意

度。 

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1）督促企业按照渣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要求严格落实

粗粒尾砂、抛尾碎石和城市基建弃土的堆存比例要求，在堆存

量达到设计容量时确保三者间比例基本符合 3：2：1。（长期

坚持） 

（2）每季度组织应急、环保等有关部门和安全、环保专家

开展联合检查，形成联合检查整改意见，督促企业对检查发现

问题隐患按期闭环整改，不断提升安全环保风险管控能力。（长

期坚持） 

（3）每季度组织企业召开安全环保工作例会，针对性提出

安全环保风险，宣传政策法规，调度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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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渣场，不属于尾矿库，未办理尾矿库的相关手续。  

2.关于“有严重安全环保隐患，并逃避安全和环保的

监督”的问题，群众所反映问题不属实。 （1）群众反映

有严重安全环保隐患问题不属实。经查，2024年 10月 22

日和 25 日，按照《石家湾综合渣场综合监管措施》，东区

园管会牵头邀请安全环保专家，联合东区有关部门组织对

石家湾综合渣场进行了联合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出具了专

家意见，未发现石家湾综合渣场有安全环保隐患；2024 年

9月 30日，攀枝花高鸿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五道河石家湾综

合渣场工程开展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2024 年 10月 12日

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2024年 10月 12 日～2024年 11 月 08

日（20个工作日），截至 2024年 10 月 29 日，未收到公

众反馈意见，根据竣工环保验收阶段开展的区域环境状况

监测报告，验收专家意见中指出项目产生的废气、噪声均

能达标排放，废水、固体废物处置合理。经现场验收检查，

项目区域及周边区域无居民等环境敏感点，项目建设及运

营对周边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根据渣场建成以来开

展的《五道河石家湾综合渣场变形监测》显示，渣场建成

以来其垂直位移和水平位移变化量波动均正常；根据 2024

年 10月完成的《五道河石家湾综合渣场工程安全性复核项

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结论，攀枝花高鸿工贸有限责任公

司五道河石家湾综合渣场运行良好，稳定、安全。综上，

石家湾综合渣场的安全环保隐患可控，不存在巨大的安全

环保隐患。 （2）群众反映逃避安全和环保的监督问题不

属实。经查，五道河石家湾综合渣场工程 2022年 4 月编制

完成《安全设施设计》，2023 年 9月完成渣场工程安全设

施竣工验收，并取得专家验收意见，验收结论为石家湾综

合渣场工程安全设施符合设计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24



 

 

年 2 月取得《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攀枝花高鸿工贸有

限责任公司五道河石家湾综合渣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攀环审批〔2024〕8号），2024年 3 月完成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2024年 4 月取得渣场《排污

许可证》。同时，按照《石家湾综合渣场综合监管措施》，

东区园管会定期组织了有关部门对石家湾综合渣场开展安

全环保联合检查，督促企业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按期闭

环整改，2024年 2 月以来已累计开展 4 次安全环保联合检

查。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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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源尾矿库离

雅砻江一公里，

离金沙江不足

三公里。国家明

文规定尾矿库

离长江主干道

必须超过三公

里。丰源尾矿库

建设方以超过

支流一公里为

理由继续扩容

改建。 

东区 
其它

污染 

10 月 25 日群众反映关于“丰源尾矿库离雅砻江一公

里，离金沙江不足三公里。国家明文规定尾矿库离长江主

干道必须超过三公里。丰源尾矿库建设方以超过支流一公

里为理由继续扩容改建。”的问题，与本轮次第

X3SC202410240018 号群众反映关于“攀枝花市东区丰源尾

矿库距离雅砻江刚好超过一公里，但离长江主干道不足三

公里。尾矿库以超过长江支流一公里为由进行扩容，丝毫

不管离长江主干道不足三公里的事实，仍然扩容扩建”的

问题部分相同。 

2024 年 10月 29 日，攀枝花市东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蒋莉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

况如下：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群众反映的

“丰源尾矿库离雅砻江一公里，离金沙江不足三公里。”

情况属实。经我市水利局现场核查，丰源公司牛场坪尾矿

库距雅砻江岸线最小距离 1.012 公里，距长江干流（金沙

江）岸线最小距离 2.45公里。经核实，攀枝花龙佰丰源矿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源公司”）牛场坪尾矿库，于

2010 年动工建设，2011年 11月投入运行，属于《中华人

 

部分

属实 

要求企

业落实

尾矿库

安全、环

保法律

法规，严

守《中华

人民共

和国长

江保护

法》等法

律底线。

同时，做

好群众

反映问

题解释，

取得群

众的理

解和认

责任领导：东区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童永  

责任单位：东区人民政府、东区生态环境局、东区应急管

理局、东区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管理委员会  

责任人：东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蒋莉、东区应急管理局副

局长杨国民 、东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生态环境和应

急服务中心副主任彭佳辉。 

行政处罚情况：无 

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一是要求丰源公司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牛场坪

尾矿库安全、环保法律法规要求（长期坚持）；二是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要求，严禁开展丰源公司牛场坪尾

矿库扩容扩建工作。（长期坚持）。 

已办

结 
无 



 

— 6 — 

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国家法律、法规颁布实施前已经

投入运营的尾矿库，尾矿库手续办理及建设符合当时国家

法律、法规要求。 2.群众反映的“丰源尾矿库建设方以超

过支流一公里为理由继续扩容改建。”情况不属实。经工

作专班现场检查，牛场坪尾矿库正常运行，堆积坝顶标高

为 1308 米（与应急管理厅联网的“非煤矿山牛场坪尾矿库

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信息平台”上显示，牛场坪尾矿库滩顶

高程实时监测数据为 1306.39米），坝高 158 米，使用库

容约 4800 万立方米，均低于 2020年调整后的设计参数，

项目现场无扩容扩建情况。经工作专班中应急管理、生态

环境管理等部门对手续办理情况和日常监管情况查询，自

2011 年牛场坪尾矿库运行以来，该尾矿库未办理过扩容扩

建有关手续，也未实施过扩容扩建工程。2023年 12月 30

日，四川省冶金地质勘察局六〇一大队对牛场坪尾矿库

2023年 1 月 1日到 2023年 12 月 30 日尾矿堆放量进行了

测算，测算显示：尾矿堆积上升高程 16米，尾矿库坝顶标

高 1299.5 米，滩顶标高 1299米，使用库容约 4230.89 万

立方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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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建设，该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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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该尾矿库

原先的手续已

经过期，未办理

新的安全环保

相关手续，其环

保安全设计标

盐边县 
其它

污染 

该信访件“该尾矿库占用天然河道。该尾矿库原先的

手续已经过期，未办理新的安全环保相关手续”问题与本

轮次第 X3SC202410240015 号“部分重复。 

2024 年 10月 28 日，由盐边县委常委、副县长刘雨昊

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

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的“龙蟒回龙湾

尾矿库”为位于盐边县新九镇水坪村的攀枝花鑫润矿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润公司”）的益民尾矿库。鑫润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226804209488，法定代表人：

 

部分

属实 

对鑫润

公司涉

嫌违法

行为立

案查处，

督促企

业全面

停止项

目建设，

封堵引

（一）关于“回龙湾尾矿库于 2022 年开工建设”问题。 责

任领导：副县长刘雨昊；责任单位：盐边生态环境局；责任人：

盐边生态环境局局长黄文邱。 1.行政处罚情况。 无。 2.责成

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长期坚持） 督促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加

强项目开工审查和施工期监管，确保项目开工建设符合有关规

定，项目建设期各项安全环保等措施落实执行到位。  

（二）关于“回龙湾尾矿库占用天然河道”问题。 责任领

导：副县长李兴发；责任单位：盐边县水利局；责任人：盐边

县水利局局长刘志强。 1．行政处罚情况。（2025 年 1月 31

日前完成处罚工作） 盐边县水利局针对违法侵占河道的行为已

阶段

性办

结 

无 



 

 

准均与现行法

律规范不符。 

 

王文超，注册地址：攀枝花市盐边县新九乡。鑫润公司原

名为攀枝花新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缘公司”）

于 2008 年 9月成立，2009 年 6月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通过增资扩股持股新缘公司 51%的股权，2009 年 12 月企业

更名为攀枝花昆钢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钢矿业”）。

2014年 10 月，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昆钢矿业

51%的股权转让给攀枝花丰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

源矿业”）。2014年 10月企业更名为攀枝花鑫润矿业有

限公司，丰源矿业后续通过股权收购，累计持有鑫润公司

62.06%股份。2020年 10月，丰源矿业因经营不善进入司

法破产重组（包含鑫润矿业等 17家关联公司）。2021年 9

月，经司法裁定丰源矿业持有鑫润矿业 100%股权。2021年

10 月，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佰集团）通过

司法破产重组方式收购丰源矿业及其 17家关联企业 100%

股权。2022 年 12 月，鑫润矿业由丰源矿业 100％控股变更

为丰源矿业持股 44.9%、河南振兴钒钛低碳发展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55.1%，实际控制人为龙

佰集团。 益民尾矿库属于鑫润公司 800 万吨钒钛磁铁矿选

厂及配套尾矿库项目建设内容之一，主要建设内容涉及过

渡库、二期库、排渗系统等，设计总库容 2.74亿 m3。该

项目于 2012 年正式启动，先后完成选厂一期场坪工程、尾

矿库进场道路 3条、电力基础设施、排洪隧洞、引水隧洞

二衬支护、引水隧洞进口河堤（即导流明渠）、引水隧洞

出口消力池等建设。2023年 9 月，项目因县水利局 2023

年 6 月批复的该项目行洪论证和河势稳定评价报告属于超

类别审批，被责令停工。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

被投诉单位落实行政审批要求的情况。 2010年 4 月，昆

钢矿业取得《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回复攀枝花昆

水隧洞，

恢复河

道和生

态。同时

加强与

群众沟

通交流，

争取群

众的理

解和认

可。 

立案调查，立案号（川攀盐水处〔2024〕12 号）。 2．责成被

投诉单位整改情况。（2024 年 11月 30日前完成整改工作） 一

是确保整改全面落实。督促县水利局责令鑫润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日前恢复河道原状，物理封堵引水隧洞，覆土复绿修复

生态。二是确保项目全面停工。由盐边县相关部门组成现场督

办小组，督促鑫润公司制定整改方案，撤离施工现场机械，保

证项目现场全面停工。三是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加强问题整改

“回头看”，常态化实施执法监管，坚决打击擅自违法破坏河

道行为。  

（三）关于“该尾矿库原先的手续已经过期，未办理新的

安全环保相关手续，其环保安全设计标准均与现行法律规范不

符”问题。 责任领导：副县长刘雨昊；责任单位：盐边生态环

境局、盐边县应急管理局；责任人：盐边生态环境局局长黄文

邱、盐边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赵福川。 1.行政处罚情况。 无。 2.

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长期坚持） 继续加强监督检查，

督促企业加强生态环境和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落实各项安

全环保防范措施，切实管控安全环保风险，守住安全环保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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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矿业有限公司钒钛磁铁矿洗选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函》，

获批开展项目前期工作；2011 年 1月 20日，取得《四川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攀枝花昆钢矿业有限公司年处理

800万吨钒钛磁铁矿选矿厂及配套尾矿库项目节能审查的

批复》；2011年 2月 28日，取得《盐边县水务局关于对

攀枝花昆钢矿业有限公司钒钛磁铁矿洗选项目益民尾矿库

行洪论证与河势稳定评价报告的批复》；2011年 3 月 11

日，取得《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攀枝花年处理 800 万吨

钒钛磁铁矿洗选项目工程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2011年

3月 23日，取得《四川省水利厅关于攀枝花昆钢矿业有限

公司钒钛磁铁矿洗选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

2011年 8 月 24 日，取得《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攀枝花

市昆钢矿业有限公司钒钛磁铁矿洗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2011年 10月 12 日，取得《四川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关于核准攀枝花昆钢矿业有限公司年处理 800 万吨

钒钛磁铁矿洗选厂及配套尾矿库项目的批复》；2012年 5

月 11日，取得《四川省林业厅关于攀枝花昆钢矿业有限公

司年处理 800 万吨钒钛磁铁矿选矿厂及配套尾矿库项目使

用林地审核同意书》；2012年 7月 17日，取得《四川省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攀枝花昆钢矿业有限公司益民尾

矿库工程初步设计〈安全专篇〉的批复》；2014年 12 月

31 日，《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回复攀枝花昆钢矿

业有限公司 800万吨钒钛磁铁矿洗选厂及配套尾矿库项目

有关的函》同意项目更名为攀枝花鑫润矿业有限公司 800

万吨钒钛磁铁矿选厂及配套尾矿库项目。为满足设计防洪

要求，按现行规范对原设计进行复核调整，2023年 6 月 23

日，项目重新取得《盐边县水利局关于攀枝花鑫润矿业有

限公司益民尾矿库行洪论证与河势稳定评价报告的批复》。 



 

 

2.近两年行政主管部门对被投诉单位的工作情况。 （1）

生态环境部门。为进一步保障下游地下水和土壤的环境安

全，督促鑫润公司于 2022年 3 月委托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编制《攀枝花鑫润矿业有限公司益民尾矿库防

渗工程方案设计》，根据防渗方案要求于 2024年 3 月委托

昆明地质勘查设计院编制《攀枝花鑫润矿业有限公司益民

尾矿库水文地质勘查报告》，于 2024 年 7月委托四川省工

业环境监测研究院编制《攀枝花鑫润矿业有限公司益民尾

矿库防渗工程方案可行性论证报告》，正组织专家对防渗

设计方案进行内部评审，评审后修改完善防渗设计方案。 

（2）自然资源部门。建设用地手续办理情况：益民尾矿库

项目已办理国有建设用地 6.4592公顷，属《四川省人民政

府关于盐边县 2013年第 2批乡镇建设用地的批复》（川府

土〔2014〕244 号）批准。临时用地手续办理情况：在该

项目范围内已批复 4 宗临时用地，面积共计 23.7455 公顷。

其中，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复临时用地 1宗

8.7520公顷，使用期限为 2022 年 9 月至 2024年 9 月，按

照现行临时用地管理政策规定，临时用地使用人应当自临

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土地复垦，目前项目业主正

在开展临时用地复垦工作；其余 3宗临时用地为盐边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2年 11月至 2024年 3 月期间批复，

批复面积 14.9935 公顷，目前均在临时使用期限内，暂未

发现项目超范围占用土地建设的情况。 （3）水利部门。

2023年 9 月，攀枝花市水利局现场检查，发现该尾矿库建

设违反《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范围内建

设项目管理的通知》中“不得以涉河建设项目名义许可尾

矿库、永久渣场，不得以桥梁、道路、码头等为名，对开

发建设房屋建筑、风雨廊桥、景观工程、别墅等进行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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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规定，认为盐边县水利局 2023年 6 月批复的该项目行洪

论证和河势稳定性评价报告属于超项目类别审批。2023年

9月 15日，攀枝花市水利局以《关于对益民尾矿库有关情

况进行核实整改的通知》，要求盐边县开展核查整改。2023

年 9 月 25 日，盐边县水利局下发《关于撤销攀枝花鑫润矿

业有限公司益民尾矿库行洪论证与河势稳定评价报告批复

的通知》，撤销 2023 年 6月 23 日下达的行洪批复。2023

年 10月，攀枝花市水利局在日常巡查中未发现该河段有施

工活动。2024 年 10月 24日，接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来电来信举报后，现场巡查发现仍有施工现象，占用

河道 4.55 亩（其中引水隧洞进口 2.25亩、出口 2.3 亩）。 

（4）应急管理部门。将鑫润公司纳入年度非煤矿山企业安

全监管计划，开展日常监管执法和专项执法检查，责令企

业整改所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督促鑫润公司在四川省非

煤矿山安全生产风险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完成基础数据填

报。督促鑫润公司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作出安全生产履

职尽责承诺书，并按照有关要求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

作。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回龙湾尾矿库于 2022

年开工建设”问题，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益

民尾矿库属于鑫润公司 800 万吨钒钛磁铁矿选厂及配套尾

矿库项目建设内容之一，主要建设内容涉及过渡库、二期

库、排渗系统等，设计总库容 2.74亿 m3。该项目于 2012

年正式启动，先后完成选厂一期场坪工程、尾矿库进场道

路 3 条、电力基础设施、排洪隧洞、引水隧洞二衬支护、

引水隧洞进口河堤（即导流明渠）、引水隧洞出口消力池

等建设，2023 年 9月项目被责令停工。 益民尾矿库于 2012

年开工建设有施工合同、施工现场照片及工程支付凭证、

卫星地所显示的施工现场对比图等证明资料。 2.关于“回



 

 

龙湾尾矿库占用天然河道”问题，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

情况属实。 经现场核查，益民尾矿库已建部分附属设施共

占用巴拉河河道 4.55 亩（其中引水隧洞进口 2.25 亩、出

口 2.3 亩），县水利局先后多次发出《责令限期整改通知

书》，尾矿库初期坝等主体设施尚未启动建设。 3.关于“该

尾矿库原先的手续已经过期，未办理新的安全环保相关手

续，其环保安全设计标准均与现行法律规范不符”问题，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环保手续情况。2011

年 8 月 24 日，该项目取得《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攀枝花

市昆钢矿业有限公司钒钛磁铁矿洗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

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

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因该项目已

于 2012 年开工建设，在项目审批的五年有效期内有开工证

明，施工合同、施工现场照片及工程支付凭证、卫星地所

显示的施工现场对比图等资料，因此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

续持续有效。 安全手续情况。2010年 10月 13 日，取得

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预评

价报告备案申请表》（川安-备 YP（2010）055 号），攀枝

花昆钢矿业有限公司益民尾矿库工程安全预评价报告备

案；2012 年 7月 17 日，取得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攀枝花昆钢矿业有限公司益民尾矿库工程初步设计

安全专篇的批复》（川安监函〔2012〕251 号）。取得初

步设计安全专篇批复后，企业先后陆续开展了进场道路、

电力设施及输电线路、红线范围内征地拆迁及坟墓迁移、

选矿厂一期场平等实质性工程建设，且因初步设计安全专

篇批复手续未明确有效期限，该项目安全手续有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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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项目核准手续：2011年 10月 12日，该项目取得《四

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核准攀枝花昆钢矿业有限公司

年处理 800 万 t钒钛磁铁矿洗选厂及配套尾矿库项目的批

复》，核准文件有效期两年。2013年 10月 31 日，《四川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回复攀枝花昆钢矿业有限公司

800万 t 钒钛磁铁矿洗选厂及配套尾矿库项目有关事项的

函》同意原核准文件有效期延长至 2014年 10月 12日。2014

年 12月 31 日，《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回复攀枝

花昆钢矿业有限公司 800 万 t钒钛磁铁矿洗选厂及配套尾

矿库项目有关事项的函》同意将项目单位变更为攀枝花鑫

润矿业有限公司，项目名称变更为攀枝花鑫润矿业有限公

司 800 万吨钒钛磁铁矿洗选厂及配套尾矿库项目，项目原

定规模、建设内容、工艺技术方案等不变。根据《四川省

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规定，项目在有效期内开工

建设的，其核准文件不再有时间限制，是依法办理项目建

设、竣工和运行等相关手续的重要依据。因该项目已于 2012

年开工建设，项目核准手续继续有效。林地手续：按照《攀

枝花鑫润矿业有限公司 800 万吨钒钛磁铁矿洗选厂及配套

尾矿库项目滚动开发的规划》，项目第一期于 2012年 5 月

取得四川省林业厅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同意项目使用林

地 59.0390 公顷，用于建设选矿厂基础、配套给排水和供

配电设施及益民尾矿库建设辅助设施。目前，正在办理项

目二期使用林地手续，项目二期拟使用林地面积 106.0547

公顷。水保手续：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工作有关衔接事项的通知》之规定，自

2023年 3 月 1日起，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水土保持

方案有效期为 3年，此前已经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按原规

定执行。因该项目已于 2012年开工建设，水土保持方案审



 

 

批手续继续有效。节能审查及用地预审等：根据现行有关

规定，该项目已取得的节能审查、用地预审等相关审批手

续均未明确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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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江选矿厂、高

粱坪选矿厂拉

尾砂的货车从

白天到夜晚持

续不停往新九

鼎盛拉尾砂，大

量货车经过新

九街道，噪音和

灰尘大，严重影

响周边居民生

产生活。 

市辖区 噪声 

2024 年 10月 26 日，由盐边县委常委、副县长刘雨昊

率工作专班前往现场开展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

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为盐边县鼎

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鼎盛矿业”），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4226757789454，法定代表人：王朝湧。

公司位于盐边县新九镇九场村，是一家以矿产品加工、销

售为主的民营企业。目前，鼎盛矿业主要经营选矿厂及配

套的工业弃渣场。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我县制

定了《盐边县脏车专项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各企业在出

口设立冲洗点，保障脏车不出厂。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

局、新九镇联合在 S218 线新九镇蚂蝗沟设置脏车治理卡

点，对过往脏车进行核查、冲洗，并反馈给源头企业。同

时，统筹各部门力量严查重处货运车辆抛洒滴漏问题。 我

县安排新九镇从“抓、促、督、严”多方面落实属地管辖

责任，着力做好企业及周边区域的环境保护工作。新九镇

对企业及附近区域全覆盖常态化开展检查，及时发现和处

置环境违法行为，并督促企业采取清扫、喷淋、完善物料

苫盖等措施来降低环保风险。新九镇安排保洁人员对平新

路进行常态化清扫，每天对辖区主干道洒水不少于 3 次，

在货运车辆较多时候视情况增加洒水降尘频次，根据实际

情况对道路沟渠及路边积尘淤泥进行集中清理。 （三）现

场调查情况。 经现场走访调查，鼎盛矿业与攀枝花得亿工

贸有限公司、攀枝花和辉工贸有限公司、攀枝花忠恒工贸

部分

属实 

通过做

好货运

司机的

宣传教

育，加强

进出场

货运车

辆管理，

统筹安

排调度

平新路

沿线企

业的收

发矿时

间，安排

保洁人

员对平

新路进

行常态

化清扫，

采取道

路大修

工程，尽

量减少

责任领导：盐边县委常委、副县长刘雨昊； 

责任单位：盐边县新九镇人民政府； 

责任人：盐边县新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宗庆。  

行政处罚情况： 无。 

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一是责成鼎盛矿业和平新路沿线企业做好货运司机的宣

传教育工作，经过集镇街道、农户聚居区域时尽量低速通过、

禁止鸣笛，同时强化企业环保责任落实，做好进出场货运车辆

管理，严禁抛、冒、滴、漏以及未苫盖车辆上路，尽可能的减

少噪声和扬尘对群众的影响。同时由新九镇政府统筹安排调度

平新路沿线企业的收发矿时间，灵活调整各企业货运时段，采

取错峰运输货物的方式减少平新路的交通压力。（2024年 11

月 30日前完成整改，并长期坚持） 二是责成新九镇立即立项

实施平新路大修工程，对破损路面进行全面修复，减少过往车

辆抛洒情况，从根源上解决道路扬尘问题。（2025 年 12月 31

日前完成整改）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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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等新九镇以外的企业签订了尾砂处置协议，约定

用鼎盛矿业鼎盛大箐沟工业弃渣场来堆放处置尾砂。尾砂

运输车辆经平新路穿过新九镇集镇运至鼎盛矿业鼎盛大箐

沟工业弃渣场。 1.关于“金江选矿厂、高粱坪选矿厂拉尾

砂的货车从白天到夜晚持续不停往新九鼎盛拉尾砂”问题

不属实。 鼎盛矿业为减少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与

新九镇平谷村、九场村约定，春夏季节货运时间为早上 7:00

—晚上 19:00，秋冬季节货运时间为早上 8:00—晚上

20:00，其余时段封堵厂区与主干道间的连接线，禁止货运

车辆通行。调查组成员通过调取进出场监控、询问厂区周

边居民，均未发现有货运车辆在约定时间外进出鼎盛矿业。 

2.关于“大量货车经过新九街道，噪音和灰尘大，严重影

响周边居民生产生活”问题属实。 平新路系新九镇乡道，

路基宽 6米—6.5米，途经新九集镇、平谷村、九场村、

新坝村、猛粮村，沿途建有多家工矿企业，是企业运输、

群众出行的必经之路。在各企业收发矿期间，大型货运车

辆较多，个别急弯路段路基较窄，错车困难，导致平新路

拥堵，车辆喇叭声和发动机声不断，造成新九集镇周边噪

声污染。另外，平新路因运输量大，部分路段出现破损情

况，导致车辆运输过程中出现抛洒现象，造成扬尘污染。

为有效抑制扬尘，新九镇加大了清扫力度和洒水频次，但

因道路破损，抛洒物在破损路面中堆积，货运车辆碾压后

产生新的扬尘，导致扬尘问题得不到彻底遏制。县政府已

于 2024 年 2月启动“新九弯板至黑谷田选厂道路路面大修

工程”，2024年 8 月立项，目前已完成了施工图设计和财

评，拟于近期公开招标并推进工程建设。 

噪声和

扬尘对

群众的

影响。同

时加强

与群众

沟通交

流，得到

群众的

理解和

认可。 

 



 

 

 


